
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威海市协同推进农村土地承包
合同管理和不动产统一登记
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

威自然资发﹝2023﹞11 号

各区市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国家级开发区自然资

源、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南海新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现将《威海市协同推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和不动产

统一登记工作方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 3 月 14 日



威海市协同推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
和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方案（试行）

为贯彻落实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协同推

进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工作的通

知》（鲁自然资字﹝2023﹞8 号）文件精神，全面推进全市

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管理与

登记工作有序衔接，顺利开展日常不动产登记业务，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中央编办关于修订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文件的通

知》（中央编办发〔2019〕218 号）和部、省相关文件精神，

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料整合、移交、入库；打造

联动审批机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统一标准、优化流程，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不动产登记；减少办事环节，压缩办

理时间，稳步解决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中存在的难

点和问题，确保日常登记业务顺畅，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合同管理与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有序衔接，解决联系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提升群众获得感。

二、部门职责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

工作，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料接收、数据入库，启动

不动产登记系统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系统对接联通、信息



共享工作，依据农业农村部门共享的承包合同进行登记发

证，并及时将登簿数据回传农业农村部门。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合同

管理工作。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资料整理完善

和移交，负责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数据库中内容与承包合同

内容不一致等问题的溯源清查，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

不动产登记地块争议范围的共同协商机制；推进与不动产统

一登记管理系统数据共享建设，实现登记信息与承包合同信

息互通共享，保障不动产登记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有序

衔接。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做好耕地以及永久基本

农田质量保护工作。

三、工作任务

（一）切实做好档案资料移交工作。各区市、国家级开

发区、南海新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牵头将档案扫描件及相关

电子数据（含矢量图件）移交属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各区

市、国家级开发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数据库数据的接收工作。同时，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要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建立工作机制，按照受理一宗、调取

一宗、整合一宗的方式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正常

办理，不得要求当事人自行提供原登记资料。

（二）加快整合建库。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

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农业农村部门积极配合，按

照鲁自然资字﹝2023﹞8 号文件要求，做好历史资料和数据

成果复制共享，共享后的数据要加快开展数据整合入库，力



争在 2024 年 6 月底前基本建成符合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

的承包经营权登记数据库。整合建库中要坚持权源材料与登

记申请审批材料一体建宗归档，对登记申请审批材料与承包

经营合同等权源材料分开保存的，应在整合建库中逐宗整

理，建立完整的卷宗材料。

（三）创新调查机制。各单位要以一次调查、两部门共

享使用为目标，共同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调查测绘工作机

制，依据准确宗地界线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确保“合同、图、

实地”三者一致，有效支撑承包经营权合同管理和登记工作。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依据土地承包经营合同，遵循合理

审慎审查原则办理登记，对调查、审核发现“合同、图、实

地”面积相差较大的，应及时将“合同、图、实地”不一致

的相关信息反馈给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四）逐步建设“一窗受理”窗口。根据《民法典》和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

营合同生效时设立，不以登记设立，因此，加强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合同管理是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前提。各区

市、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

部门要着力理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管理与登记工作衔接中

存在的问题，共同建立无缝衔接、运转顺畅的工作机制。两

部门要以“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口、交一次材料、只跑一次”

为目标，积极推进合同管理和登记业务“一窗综合受理”窗

口建设，整合、优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与登记流程，精



简申请材料，推进合同管理与登记业务“一窗受理”，集中

办理。

（五）确保平稳过渡。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

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可以采取进驻政务服

务大厅、联合办公、延伸服务等举措，共同做好过渡期内土

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确保工作持续、平稳、有序开展。

对原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未完结的工作，以及登记资料

共享、移交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两部门要共同妥善处理，

采取“核实一宗、入库一宗”的方式，确保问题化解在当下。

按照“不变不换”的原则，原依法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书继续有效，权利不变动，证书不更换。不动产登记机

构在受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时，应告知当事人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责任，并要与耕地保护政策相衔接。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工作质量。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

久不变，维护广大农业农村民财产权益的重大举措。各区市、

国家级开发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作为此项工作的主要牵头

部门，要加强与农业农村、财政部门沟通，要牵头组建专班，

各相关部门要确定专人，专职负责工作推进数据整理完善、

移交和登记发证工作，确保各环节工作不断档，连续稳定，

按期完成。文登区作为中央确定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 30 年试点地区，要于 8 月底前完成资料移交，其他区



市、国家级开发区应于 12 月底前完成资料移交。所有档案

移交过程和结果可邀请公证处进行公证。

（二）认真编制预算，保障工作经费。各区市、国家级

开发区、南海新区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根据数据

整理完善、整合入库及系统衔接等工作量，合理确定工作经

费，认真编制预算，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经费申请。各地要

加大对此项工作的经费投入，保障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土

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工作稳定运行。

（三）加大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涉及广大农业农村民财产权益，各单位要

加大宣传力度，最大程度保障数据移交和系统衔接过程中相

关业务稳定。各单位要在属地党委政府（管委）的领导下，

创新调查体制，健全工作机制，保障工作经费，密切协作配

合，统筹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工作有序开展。密切

协作配合，为按期保质完成任务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联系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王志颖，电话：5173048

市农业农村局 邹涛，电话：5228761


